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站房管理制度

1. 进入站房，首先应打开排气扇，确保空气流通。

2. 保持站房清洁、整齐、安静，监测站房内不得吸烟、喧哗和饮食。

3. 无关人员未经批准不得随意进入监测站房，外来人员进入监测站房，须经有

关负责人许可，并由相关人员陪同。

4. 监测站房各种仪器、设备和工具应分类放置，妥善保管。

5. 使用各种仪器及供电等设施，应按使用规范进行操作，确保安全。

6. 不得随意中断仪器电源，站房内电源不得外接无关设备。

7. 专机专用，不得使用工控机进行游戏、上网等与工作无关的操作。

8. 注意工控机病毒防范，不得随意插入优盘进行拷贝操作。

9. 使用完毕后的仪器设备要清理、清洁，并恢复到原位，注意打扫站房卫生。

10. 监测站房发生意外事故时，应迅速切断电源，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理，

并报告单位领导。

11. 离开监测站房前，必须认真检查电源、门窗、空调、排气扇，确保监测站房

的安全。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操作人员职责

1.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合格，才能上机操作。

2. 操作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

工作作风，遵守监测站房的一切规章制度，不得违规操作。

3. 熟悉掌握本岗位监测分析技术，熟悉和执行本岗位技术规范、方法等，确保

监测数据准确。

4. 爱护仪器设备，节约标气、水电；保持室内卫生，做好安全检查。

5. 坚持每天检查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状况，按要求认真填写系统运行记录。

6. 定期检查反吹气源，及时排空空气压缩机、空气净化器或二级过滤器中的水

和油，保证提供无油、无水、无尘、充足的反吹气源。

7. 不得随意更改仪器安装位置、系统电路、气路和参数设置。

8. 做好生产运行记录，如遇放假、停产、停电、污染治理设施停运检修等情况，

应及时记录起始和结束时间，并通知区环保局、运营维护商。



注意要点：

A．如遇国庆、农历年等长假期间，企业照常生产的，需保证监测站房照常

供电，反吹气源等照常供应，使在线监测设备如常运行；

B．如遇长假期间企业停电、工程改造、设备检修等，分析仪器需要停止运

行的，需提前报告区环保局，并提前通知运营维护商，以便对仪器进行

保养工作。

9. 如发现 CEMS 系统运行异常时，应及时报告主管，并约定运营维护商及时检

查、修理；做好 CEMS 系统故障记录，及时收集现场维护记录表单并整理归

档。

10. 协助仪器专业维护人员定期进行仪器维护和校验。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CEMS）系统

仪器设备操作、使用和维护规程

根据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里的相关要求，结合日常维护工作，特制定以下仪器设备操作、使用和

维护规程。

一、日常巡检

每周对 CEMS 系统进行日常巡检，巡检内容包括系统的运行状况、CEMS

工作状况、系统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系统校准工作等必检项目和记录，并作巡

检记录，包括检查项目、检查日期、被检项目的运行状态等内容。

二、日常操作与维护保养

1 、根据 CEMS系统说明书的要求操作设备并对设备进行保养。

2 、在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3 、备用仪器或主要关键部件，如分析单元等，经调换后，应根据标准，重

新调试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4 、每 30 天至少清洗一次烟尘仪中隔离烟气与光学探头的玻璃视窗，检查

一次仪器光路的准直情况；对清吹空气保护装置进行一次维护，检查空



气压缩机或鼓风机、软管、过滤器等部件；

5 、每 30天至少检查一次气态污染物 CEMS的过滤器，采样探头和管路的

结灰和冷凝水情况，气体冷却部件、转换器、泵膜老化状态；

6 、每 3个月至少检查一次流速探头的积灰和腐蚀情况，反吹泵和管路的工

作状态。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质量控制制度

根据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里的相关要求，结合日常维护工作，特制定以下仪器校验制度：

1.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颗粒物CEMS和气态污染物CEMS每 24h至少自动

校准一次仪器零点和量程；

2.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颗粒物 CEMS每 15d至少校准一次仪器的零点和量

程；

3.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直接测量法气态污染物 CEMS每 15d至少校准一次仪

器的零点和量程；

4. 无自动校准功能的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每 7d至少校准一次仪器零

点和量程；

5. 抽取式气态污染物 CEMS每 3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准，要求零

气和标准气体从监测站房发出，经采样探头末端与样品气体通过的路径

（应包括采样管路、过滤器、洗涤器、调节器、分析仪表等）一致，进

行零点和量程漂移、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的检测；

6.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流速 CMS每 24h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准，无自动

校准功能的流速 CMS每 30d至少进行一次零点校准；

7. 当校验结果不符合规定时，则应扩展为对颗粒物 CEMS方法的相关系数

的矫正或/和评估气态污染物 CEMS的相对准确度或/和流速 CEMS的速

度场系数（或相关性）的校正，直到烟气 CEMS系统达到 HJ 75-2017标

准要求。

详细技术规范及指标请参考 HJ 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设备故

障预防和查处制度

1、每天上午、下午远程巡检站点运行状态。

2、每周检查一次采样管路反吹系统，保证反吹系统的正常运行，以防止烟

气中颗粒物堵塞采样探头或采样管。

3、每周检查一次烟尘仪的吹扫系统，保证烟尘仪吹扫系统的正常运行，以

防止烟气中颗粒物附着在烟尘仪的隔尘镜片上。

4、每周检查一次流速仪的吹扫系统，保证流速仪的正常运行，以防止烟气

中颗粒物堵塞流速仪的测压孔。

5、每周检查一次前处理系统中的设备运行情况，保证前处理系统的正常运

行，以防止烟气中的水蒸气及颗粒物进入气体分析仪。

6、定期、及时更换易耗品。

7、每日远程检查系统运行状态，包括图像传输、云台控制、监视位置等。

8、每 15天至少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和维护。

9、保监控站房的清洁，保持设备的清洁，避免仪器震动，保监控房内的温

度、湿度满足仪器正常运行的要求。

10、其他相关仪器，按其说明书的要求进行仪器维护保养、易耗品的定期更

好工作。

11、操作人员在对系统进行日常维护时，应做好巡检记录，巡检记录包括该

系统运行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情况、系统校准工作等必检的项目和

记录，以及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其他检查项目和校准、维护保养、

维护记录，并由填表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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